
（
三
）
致
軍
事
訓
練
主
任
轉
發
加
緊
車
事
訓
練
方
案
函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二
月
二
十
五
日
）

鍾
榮
光

（
四
）
致
註
冊
處
轉
敎
廳
令
知
高
中
師
範
畢
業
生
升
學
辦
法
函



（
五
）
致
全
校
各
部
份
通
知
聘
敎
職
員
工
讀
生
手
續
函
（
中
華
民
國
二
十
一
年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）

鍾
榮
光

（
六
）
致
註
冊
處
各
院
長
各
附
校
主
任
轉
知
奉
敎
聽
第
一
科
來
函
在
未
核
准
抗
日
停
課
前
照
常
上
課
函


